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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务院进一步扩大交通运输业

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的要求，《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

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

的通知》（财税 [2013]37 号）对适用增值

税零 税率应税 服务的政策进行了调整

和补充。针对调整和补充的内容，国家

税务总局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下发〈营

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地区适用增值税

零税率应税服务免抵退税管理办法（暂

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13 号）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发布了

《 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发布〈 适用增值税

零税率应税服务退（免）税管理办法（暂

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47 号，以下简称《办法》）。现将《办

法》对国家 税务总局公 告 2012 年第 13

号文件修改、补充的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扩大了适用增值税零税率

应税服务的范围

《办法》将港澳台运输服务和承 租

方采用期租、程租和湿租方式租赁交通

运输工具，从事的国际运输服务和港澳

台运输服务增加到适用增值税零税率的

应税服务范围。即从 2013 年 8月1日起，

零税率应税服务的范围包括国际运输服

务、港澳台运输服务和向境外单位提供

研发服务、设计服务四类服务。国际运

输服务包括 ：（1）在境内载运旅客或货

物出境 ；（2）在境外载运旅客或货物入

境 ；（3）在境外载运旅客或货物。港澳

台运输服务包括 ：（1）提供的往返内地

与香港、澳门、台湾的交通运输服务 ；

（2）在香港、澳门、台湾提供的交通运输

服务。研发服务是指就新技术、新产品、

新工艺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进行研究与

试验开发的业务活动。设计服务是指把

计划、规划、设想通过视觉、文字等形

式传递出来的业务活动，包括工业设计、

造型设计、服 装设计、环境设计、平面

设计、包装设计、动漫设计、展示设计、

网站设计、机械设计、工程设计、广告设

计、创意策划、文印晒图等。

值得注意的是，《办法》明确，从境

内载运旅客或货物至国内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及场所、从国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及场所载运旅客或货物至国内其他地区

或者国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及场所，不

属于国际运输服务 ；采用期租、程租和

湿租方式租赁交通运输工具从事国际运

输服务和港澳台运输服务的，出租方不

适用增值税零税率，由承租方申请适用

增值税零税率。同时，向境外单位提供

的设计服务，不包括对境内不动产提供

的设计服务 ；向国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及场所内单位提供研发服务、设计服务

不实行增值税退（免）税办法，应按规定

征收增值税。

二、修补了零税率应税服务退

（免）税计税依据

现 行 税法对出口货物劳务的增值

税 退（ 免）税的计 税依 据，按出口货物

劳务的出口发票（外销发票）、其他普通

发票或购进出口货物劳务的增值 税专

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确

定。（1）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劳务（进料加

工复出口货物除外）增值税退（免）税的

计税依据，为出口货物劳务的实际离岸

价（FOB）。实际离岸价应以出口发票上

的离岸价为准，但如果出口发票不能反

映实际离岸价，主管税务机关有权予以

核定。（2）生产企业进料加工复出口货

物增值税退（免）税的计税依据，按出口

货物的离岸价（FOB）扣除出口货物所含

的海关保税进口料件的金额后确定（所

称海关保税进口料件，是指海关以进料

加工贸易方式监管的出口企业从境外和

特殊区域等进口的料件。包括出口企业

从境外单 位或个人购买并从海关保 税

仓库提取且办理海关进料加工手续的料

件，以及保税区外的出口企业从保税区

内的企业购进并办理海关进料加工手续

的进口料件）。（3）生产企业国内购进无

进项税 额且不计提进项税 额的免 税 原

材料加工后出口的货物的计税依据，按

出口货物的离岸价（FOB）扣除出口货物

所含的国内购进免税原材料的金额后确

 肖河背  刘厚兵

解读《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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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4）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委托加工修

理修配货物除外）增值税退（免）税的计

税依据，为购进出口货物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注明的金额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

缴款书注明的完税价格。（5）外贸企业出

口委托加工修理修配货物增值税退（免）

税的计税依据，为加工修理修配费用增

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金额。外贸企业应

将加工修理修配使用的原材料（进料加

工海关保税进口料件除外）作价销售给

受托加工修理修配的生产企业，受托加

工修理修配的生产企业应将原材料成本

并入加工修理修配费用开具发票。（6）出

口进项税额未计算抵扣的已使用过的设

备增值税退（免）税的计税依据，按下列

公式 确定 ：退（免）税计税依据 = 增值

税专用发票上的金额或海关进口增值税

专用缴款书注明的完税价格×已使用过

的设备固定资产净值÷已使用过的设备

原值 ；已使用过的设备固定资产净值 =

已使用过的设备原值－已使用过的设备

已提累计折旧（所称已使用过的设备，是

指出口企业根据财务会计制度已经计提

折旧的固定资产）。（7）免税品经营企业

销售的货物增值税退（免）税的计税依

据，为购进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

的金额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注

明的完税价格。（8）中标机电产品增值

税退（免）税的计税依据，生产企业为销

售机电产品的普通发票注明的金额，外

贸企业为购进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

明的金额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注明的完税价格。（9）生产企业向海上

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销售的自产的海洋

工程结构物增值税退（免）税的计税依

据，为销售海洋工程结构物的普通发票

注明的金额。（10）输入特殊区域的水电

气增值税退（免）税的计税依据，为作为

购买方的特殊区域内生产企业购进水（包

括蒸汽）、电力、燃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的金额。

《办法》规定，实行免抵 退 税办法

的零税率应税服务免抵退税计税依据，

为提供零 税率应税 服务取 得的全 部价

款。而外贸企业兼营的零税率应税服务

免退税计税依据分两种情形 ：（1）从境

内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出口零税率应税服

务的，为取得提供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上注明的金额。（2）从境外单位或

者个人购进出口零税率应税服务的，为

取得的解缴税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缴款凭证上注明的金额。

《办法》所称增值税退（免）税办法

包括 ：（1）免抵退税办法。零 税率应税

服务提供者提供零税率应税服务，如果

属于适用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的，免征

增值税，相应的进项税额抵减应纳增值

税 额（不包括适用增值税即征即退、先

征后退政策的应纳增值税额），未抵减

完的部分予以退还。（2）免退税办法。外

贸企业兼营的零税率应税服务，免征增

值税，其对应的外购应税服务的进项税

额予以退还。应注意的是，《办法》明确，

零税率应税服务的增值税退税率为其在

境内提供对应服务适用的增值税税率。

三、规范了外贸企业兼营零税

率应税服务管理

一是补充规定了外贸企业兼营零税

率应税 服务免退 税办法的概念 ：外贸

企业兼营的零税率应税服务，免征增值

税，其对应的外购应税服务的进项税额

予以退还。二是补充规定了外贸企业兼

营零税率应税服务免退税的计算公式 ：

外贸企业兼营的零税率应税服务应退税

额 = 外贸企业兼营的零税率应税服务免

退税计税依据×零 税率应税服务增值

税退税率。三是补充了兼营适用零税率

应税服务的外贸企业办理出口退（免）税

资格认定及变更的有关规定。零税率应

税服务提供者兼营出口货物劳务，未办

理过出口退（免）税资格认定的，除提供

《办法》第七条第（一）项、第（二）项、第

（三）项、第（四）项、第（五）项资料外，

还应提供以下资料 ：（1）加盖备案登记

专用章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收

发货人 报关注册登 记证书原件及 复印

件。

值得注意的是，《办法》强调，已办

理过出口退（免）税资格认定的出口企业，

兼营零税率应税服务的，应填报《出口退

（免）税资格认定变更申请表》及电子数

据，提供符合第七条第（二）项、第（三）

项、第（四）项、第（五）项要求的资料，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出口退（免）税

资格认定变更。零税率应税服务提供者

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提供的零 税率

应税服务，如发生在办理出口退（免）税

资格认定前，在办理出口退（免）税资格

认定后，可按规定申报退（免）税。主管

税务机关在办理零税率应税服务出口退

（免）税资格认定时，对零税率应税服务

提供者原增值税退（免）税办法需进行

变更的出口企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发布〈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

理办法〉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 2013 年第12 号 ) 的规定，先进行

退（免）税清算，在结清税款后方可办理

变更。

此外，《办法》补充了外贸企业兼营

适用零税率应税服务免退税申报时需提

供的单证。即应提供下列凭证和资料 ：

（1）《外贸企业出口退 税汇总申报 表 》。

（2）《外贸企业兼营零税率应税服务明细

申报表》（《办法》附件 4）。（3）填列外购

对应的应税服务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情

况的《外贸企业出口退税进货明细申报

表》。（4）以下原始凭证 ：①从境内单位

或者个人购进应税服务出口的，提供应

税服务提供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

②从境外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应税服务出

口的，提供取得的解缴税款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缴款凭证 ；③提供研发、设

计服务的，提供第十条第（二）项第 5目

所列原始凭证 ：a. 与零税率应税服务收

入 相对应的《技术出口合同登记证 》复

印件 ；b. 与境外单位签订的研发、设计

合同 ；c. 提供零 税率应税服务的发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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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向境外单位提供研发 服务 / 设计服

务收讫营业款明细清单》（《办法》附件

3）；e. 从与签订研发、设计合同的境外

单位取得收入的收款凭证 ；f. 主管税务

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凭证。

四、补充了放弃或选择免税需

书面声明等规定

一是补充了税务机关对采用期租、

程租和湿租方式租赁交通运输工具，开

展国际运输、港澳台运输服务的，应审

核期租、程租和湿租的合同或协议，并

审核申报退税的企业是否为承租方。二

是补充了零税率应税服务提供者如果放

弃适用零税率应税服务退（免）税，选择

免税或按规定缴纳增值税的，应向主管

税务机关报送《放弃适用增值税零税率

应税服务退（免）税声明表》，办理备案

手续。自备案次月1日起 36 个月内，该企

业提供的零税率应税服务，不得申报增

值税退（免）税。

提醒注意的是，《办法》取消了国家

税务总局 2012 年第13 号公告中对新适

用零税率应税服务提供者，在退税审核

期 6 个月内分别计算免抵税额和应退税

额，应退税额于第 7 个月起办理退库的

规 定。《 办法》强调，零 税率应税 服务

提供者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税务机

关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停止为骗取出

口退税企业办理出口退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发 [2008]32 号）规定停止其出

口退税权。零税率应税服务提供者在税

务机关停止为其办理出口退税期间发生

零 税率应税服务，不得申报退（免）税，

应按规定征收增值税。

《 办法》自 2013 年 8月1日起执 行，

以零 税率应税服务提供者提供零 税率

应税服务，并在财务 作销售收入的日期

为准。而且要注意，《办法》强调，零 税

率应税服务提供者在提供零税率应税服

务，并在财务作销售收入次月（按季度进

行增值税纳税申报的为次季度，下同）的

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

办理增值税纳税和退（免）税相关申报。

零税率应税服务提供者应于收入次月起

至次年 4月30 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

期内收齐有关凭证，向主管税务机关如

实申报退（免）税。逾期未收齐有关凭证

申报退（免）税的，主管税务机关不再受

理退（免）税申报，零税率应税服务提供

者应缴纳增值税。

（作者单位 ：江西省赣县地方税务

局）

责任编缉 达 青

近期，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下发

《关于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有关税收政

策继续执行的通知》（财税 [2013]80 号，

以下简称 80 号文）和《关于保险保障基

金有关税收政策继续执行的通知》（财

税 [2013]81号，以下简称 81号文）明确，

对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以下简称期货

保障基金）和保险保障基金继续予以税

收优惠政策。本文针对主要涉及税种优

惠政策进行归纳分析。

一、企业所得税

期货保障基金有两项优惠 ：一是 5

类收入不计入其应征企业所得税收入。

80 号文明确，对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

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期货保障基

金公司）根据《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管

理暂行办法》（证监会令第 38 号，以下简

称《暂行办法》）取得的下列收入，不计

入其应征企业所得税收入 ：（1）期货交

易所按风险准备金账户总额的 15% 和交

易手续费的 3% 上缴的期货保障基金收

入 ；（2）期货公司按代理交易额的千万

分之五至十上缴的期货保障基金收入 ；

（3）依 法向有关责任方追偿所得 ；（4）

期货公司破产清算所得 ；（5）捐赠所得。

二是 4 类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80

号文规定，对期货保障基金公司取得的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购买国债、中央银

行和中央级金融机 构发行债券的利息

收入，以及证监会和财政部批准的其他

资金运用取得的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

得税。

保险保障基金有一方面优惠，即对

6 类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81号文明确，

对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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